
附件２

保留的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含投资领域）目录
（共３０项）

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省公
安厅

注册资金、净资
产、专用设备净
值的有效证明

核发爆破作业单位
（营业性）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６６号）、
《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
管 理 要 求 》（公 安 部
ＧＡ９９０—２０１２）

会计师事务
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自有或租用民用
爆炸物品专用仓
库（包括可移动
库）安全评价报
告

核发爆破作业单位
（营业性）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６６号）、
《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
管 理 要 求 》（公 安 部
ＧＡ９９０—２０１２）

安全评价机
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注册资本验资证
明

提供武装守护押运
服务的保安服务公
司设立审批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５６４号）、《公安机关
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
法》（公安部令第１１２号）

会计师事务
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注册资本验资证
明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许可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１２９号）

会计师事务
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凭
证

跨省、市（州）行驶
的试验车临时号牌
的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
（公安部令第１０２号发布，公
安部令第１２４号修订）

保险公司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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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６

７

８

省国土
资源厅

勘查地质报告编
制

探矿权登记审批
子项５：探矿权保
留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国务院令第２４０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
资源勘查登记、开采登记有
关规定的通知》（国土资发
〔１９９８〕７号）

具有丙级以
上资质的地
质勘查单位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土地估价报告和
土地估价技术报
告

企业改革中涉及划
拨土地使用权采用
作价出资（入股）、
授权经营方式处置
的审核

子项２：土地估价
报告备案和土地资
产处置审批

《土地估价中介机构管理办
法》（国土资源部发布）、《国
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
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
批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１〕４４号）、《国土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企业改制
土地资产处置审批意见（试
行）〉和〈土地评估报告备案
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
资厅发〔２００１〕４２号）

具有土地评
估资质的机
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勘查地质报告编
制、矿山闭坑地
质报告编制

采矿权登记审批

子项１：采矿权新
立（勘查地质报告
编制）
子项４：采矿权注
销登记（矿山闭坑
地质报告编制）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２４１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１５２号）、《吉林省矿产资源
储量管理条例》（吉林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２９号）、《固体矿产勘
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
规范》（ＤＺ／Ｔ００３３－２００２Ｄ）

具有丙级以
上资质的地
质勘查单位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９
省交通
运输厅

采伐区调查设计
更新采伐国省道护
路林的批准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５９３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２７８号）

森林调查设
计队伍或具
有森林调查
设计资质的
县以上林业
设计单位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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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１０

１１

省农委

固定资产评估报
告

审核、核发《主要农
作物种子生产许可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农业部令２０１１
年第３号）

具有评估资
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固定资产评估报
告

审核、核发《主要农
作物种子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农业部令２０１１
年第３号）

具有评估资
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１２

１３

省商
务厅

验资报告、审计
报告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
设立变更审批

子项１：典当行设
立
子项２：典当行设
立分支机构、变更
许可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 公
安部２００５年第８号令）

具有相应资
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验资报告、审计
报告

拍卖企业（含分公
司）设立、变更的审
核及核发《拍卖经
营批准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２００４年第２４号）

具有相应资
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１４
省卫生
计生委

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审核、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４４９号）

具有相应资
质的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
机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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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１５

１６

产品检验报告

发放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的卫生
许可（含国家下放
项目“除利用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化
学物质生产的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的审批”）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
全产品的卫生许可
的发放；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产品的
卫生许可的延续；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
全产品的卫生许可
的变更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
办法》（建设部 卫生部令第
５３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５０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３〕２７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省级涉及饮用水
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
规定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发
〔２０１４〕６３号）

具备条件的
检验机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生产环境和生产
用水检测报告

发放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卫生许可（一
次性医疗用品的生
产企业除外）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一次性
医疗用品的生产企
业除外）许可发放；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一次性
医疗用品的生产企
业除外）许可延续；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一次性
医疗用品的生产企
业除外）许可变更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２７号）、《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规定》（卫监督发
〔２００９〕１１０号）

经过计量认
证的检验机
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１７
省工
商局
验资证明

省属企业、涉外企
业登记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５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人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１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
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
第１号发布，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令第６３号修订）

依法设立的
验资机构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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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省质
监局

计量器具新产品
型式评价

发放制造、修理计
量器具许可证

发放制造、修理计
量器具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计量法实施细则》（国家计
量局 １９８７年 ２ 月 １ 日发
布）、《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
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７４号）

国家质检总
局或省级质
量技术监督
部门授权的
技术机构

１３０个工作
日（型式批
准４０个工
作日，型式
评价９０个
工作日）

产品质量检验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４４０号）

具有相应资
质的检验机
构

在《产品实
施细则》规
定的时间内
完成检验工
作。

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

发放特种设备制
造、安装、改造、修
理单位资格证书

子项１：发放特种
设备制造单位资格
证书
子项２：发放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单位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
则》（国质检特〔２００５〕２２０
号）

国家质检总
局统一公布
的鉴定评审
机构

３个月内

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

发放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设计许可证书

子项１：发放压力
容器设计许可证书
子项２：发放压力
管道设计许可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
则》（国质检特〔２００５〕２２０
号）

国家质检总
局统一公布
的鉴定评审
机构

３个月内

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

发放移动式压力容
器及气瓶充装、检
验单位资格证书

子项１：发放移动
式压力容器、气瓶
充装单位资格证书
子项２：发放检验
单位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
则》（国质检特〔２００５〕２２０
号）

国家质检总
局统一公布
的鉴定评审
机构

３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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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２３

２４

２５

省新闻
广电局

职业技能鉴定
出版物批发企业设
立、变更审批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
闻出版总署 商务部令第５２
号）、《新闻出版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
（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发
布）、《出版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４３号发布，国务院
令第６５３号修订）

新闻出版行
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
定站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职业技能鉴定

设立出版物印刷企
业，中外合资、合作
印刷企业和外商独
资包装、装潢印刷
企业的审批及印刷
企业变更名称、法
人代表（负责人）、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
的备案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３１５号）、《国务院关于
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４〕１６
号）、《新闻出版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
（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发
布）

新闻出版行
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
定站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职业技能鉴定

设立中外合作音像
制品批发企业的审
核及设立音像制品
批发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从事音像制品
批发业务的审批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４１号，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９日修订）、《出版物市场管
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 商
务部令第５２号）、《新闻出版
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实施办法》（新闻出版署人事
教育司发布）

新闻出版行
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
定站

按照合同或
协议双方协
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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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２６

２７

省安
监局

矿井瓦斯等级鉴
定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和煤（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突出矿
井及突出煤层鉴定
结果审批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１６号，２０１１
年修订）、国家安监总局等部
委《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级
鉴定暂行办法〉的通知》（安
监总煤装〔２０１１〕１６２号）、
《吉林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吉林省煤矿瓦斯
等级鉴定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吉煤安监应急〔２０１４〕
２１号）

吉煤集团所
属各煤矿企
业（具有法
人资格）瓦
斯等级鉴定
工作由本企
业或者委托
具备相应资
质的鉴定机
构承担。其
他煤矿企业
的矿井瓦斯
等级鉴定工
作委托具备
相应资质的
鉴定机构承
担

６０ 个 工 作
日

煤（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突出
矿井及突出煤层
鉴定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和煤（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突出矿
井及突出煤层鉴定
结果审批

煤（岩）与瓦斯（二
氧化碳）突出矿井
及突出煤层鉴定结
果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１６号，２０１１
年修订）、国家安监总局等部
委《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级
鉴定暂行办法〉的通知》（安
监总煤装〔２０１１〕１６２号）、
《吉林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吉林煤矿安全监察
局关于印发〈吉林省煤矿瓦
斯等级鉴定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 知》（吉 煤 安 监 应 急
〔２０１４〕２１号）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
总局认定的
鉴定机构

１２０个工作
日

—４１—



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子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
办理时限

备注

２８

２９

３０

省食品
药品监
管局

药品检验
药品注册补充申请
的审批

国内药品生产企业
内部改变药品生产
场地的审批；改变
国内生产药品制剂
的原料药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６０号）、《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令第２８号）

省级食品药
品检验机构

３０－６０ 个
工作日

药品检验
药品委托生产的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３６０号）、《药品委托生产
监督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２０１４〕
第３６号）

省级食品药
品检验机构

３０－６０ 个
工作日

生产环境检验
核（换）发《医疗器
械生产许可证》及
变更事项审批

子项１：开办第二
类、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审批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２７６号）、《医疗
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２０１４〕第６４号）

具有相应资
质的检验机
构

１５个工作日

—５１—


